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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成员国的答复 

  塞浦路斯 

[原文：英文] 
[2009年 12月 15日] 

1.  塞浦路斯政府提供了由司法和公共秩序部法律司编写的关于过去十年的反歧
视工作，以及更系统的介绍自 2004 年 5 月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欧盟)以来国
家所有主管当局和利益攸关方所开展的这方面工作的全面报告。塞浦路斯详细介

绍了立法、结构改革以及一系列提高认识活动的情况，例如，教育和住房方案、

宣传运动、会议、研讨会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研究、和关于态度的调研等。 

2.  在立法方面，塞浦路斯已批准了大多数涉及歧视问题的欧洲和联合国公约和
议定书，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12 号议定书、
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问题的公约及其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

和仇外排外性质行为定为犯罪的附加议定书。此外，塞浦路斯颁布了重要的立

法，将国家法律与欧盟的所有法律条文统一起来，包括相关的欧洲理事会指令，

如，执行无论种族或民族族裔一律平等待遇原则的 2000/43/EC 指令，确定就业
和职业平等待遇框架的 2000/78/EC 指令，规定寻求庇护者最低接受标准的
2003/9/EC 指令，和执行获取和供应货物和服务方面男女平等待遇原则的
2004/113/EC指令。 

3.  宪法保障享有人权和自由，并规定对于侵犯人权可在民事法庭对肇事者起
诉，以便，除其他外，伸张正义和对所造成的金钱或非金钱损失追回赔偿，这是

一项自 2001 年以来案例法所确定的可控诉的权利。2004 年，颁布了一项法律，
赋予独立行政专员(独立监察官)以特别职责、责任和权力，在公私营部门打击和
消除歧视现象。2006 年，依法设立了对警察不当行为(包括侵犯人权)的投诉进行
调查的独立机构。 

4.  在结构改革方面，设立了两个独立的当局，即，塞浦路斯反歧视处和平等待
遇局，两者合在一起构成独立监察官领导的塞浦路斯平等待遇局。在满足一定的

条件后，独立监察官可发布决定，这对各方是有约束力的；然而，如果有罪一方

不遵守这种决定，独立监察官也无权将其移交法院。 

5.  在 2001 年世界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大会
之后，司法和公共秩序部与全国保护人权组织法律专员和主席、总检察长、独立

监察官和所有其他行为者合作，于 2002 年就欧洲和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的结论
的实施情况编写了一份国家报告。报告中有一章载有国家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为推进和提高塞浦路斯反对种族主义的现行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并指

出了新的重点、目标和工作领域。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险部制定了 2004-2006 年
国家就业计划，其中提出了打击劳动力市场歧视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措施。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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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部还在 2004 年 7 月通过了 2004-2006 年国家社会包容行动计划，其中
纳入了使塞浦路斯与欧洲一般目标――主要是欧盟增长和就业里斯本战略――成功

接轨的所有政策。此外，在 2004-2006 年国家残疾人政策框架内，残疾人福利处
推出了三项新计划，与欧洲社会基金共同出资，旨在加强基础设施以便利视觉残

疾的成年人融入社会和专业康复，并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刺激。最后，最近，在北

京行动纲要和欧盟政策的基础上拟订了 2007-2013 年国家性别平等行动计划，旨
在对性别平等问题采取整体做法，在六个优先领域实施性别主流化。 

6.  在提高认识活动方面，塞浦路斯组织了若干研讨会和会议，散发了关于人权
问题的宣传材料，并发动了“要多样化，反对歧视”的宣传运动，其中开展了各

种活动，如，颁发新闻奖、宣传画比赛、和记者讲习班。 

7.  塞浦路斯就反对歧视、种族主义、不容忍和仇外心理领域的良好做法提出了
一份范围广泛的单子，并指出了一些主要挑战，例如，资金不足、人员不足、和

提交给独立监察官办公室的诉状的工作量大等。 

 

     
 


